关于申报第二批自然教育学校（基地）的通知

各市林学会、各专业委员会，有关单位：

自然教育是人们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的有效途径。2019年国家林草局印发了《关于充分发挥各类自然保护地社会功能大力开展自然教育工作的通知》，浙江省林学会也召开了浙江省自然教育工作会议，成立了浙江省自然教育总校，并向首批10个省级自然教育学校（基地）授牌。为充分利用社会各类自然资源，有序开展自然教育活动，推进我省自然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现决定开展第二批省级自然教育学校（基地）的申报和审定工作。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及条件

1.具有法人资格或受法人委托，能够组织开展自然教育活动，且自然教育成效显著，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组织机构；

2.有能够开展自然教育活动的场所；

3.有相对成体系的自然教育课程；

4.有相对稳定的自然教育人员；

5.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自然教育活动不少于30场次或累计面向不少600人次开展自然教育活动。

注：2-4项至少满足1项

二、申报工作流程

(一)推荐。各市林学会、省林学会各专业委员会为自然教育学校（基地）的推荐单位，负责组织本地区和本专业的推荐工作，申报到各市学会和各自机构的申报材料直接汇总报省林学会即可。

(二)申报。各有关单位满足条件后如无推荐单位可以直接申报，并按要求提交申报材料。

(三)审核与公布。省林学会将组织专家对申报单位进行审核，确定自然教育学校（基地）名单。向通过审核的单位颁发省级自然教育总校自然教育学校（基地）牌匾。

三、申报材料要求及时间

申报表提交电子版及纸质盖章材料一式两份，汇总表仅需提供电子版即可，申报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27日17:00，逾期不予受理。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沈丽、吴家旅
电话：0571-87399081，88603015
邮箱：zjslxh2013@163.com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凯旋路226号

邮编：310020

附件：1.自然教育学校（基地）申报表（一式两份）

      2.自然教育学校（基地）申报汇总表
浙江省林学会

2020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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